
柳州市柳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柳北市监处罚〔2025〕 160号   
当事人：柳州市柳北区大秦电动车销售店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50205MACBEXQM08

经营场所：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柳北区沙塘镇沙塘村木茂屯1队吴炽兴自建房  

经营者:梁敏            

身份证件号码：*
 2025年08月20日我局执法人员到当事人经营场所检查时发现，当事人现场在售的2辆电动自行车（1、整车编码：277522571040215，生产企业名称：*科技有限公司，产品型号：TDT0016Z；2、整车编码：277522571072392，生产企业名称：*科技有限公司，产品型号：TDT0016Z）的座位部分的外观与随车的《电动自行车产品合格证》上的车辆外形简图明显不一致，我局执法人员当日依法对上述2辆电动自行车实施查封行政强制措施，我局于2025年08月28日对当事人涉嫌销售加装、改装的电动自行车的行为予以立案调查。

2025年09月09日广西壮族自治区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对当事人上述2辆电车自行车进行检验，并于2025年09月25日出具编号为J25-005825、J25-005826的《检验报告》,检验结论均判定为不合格。我局执法人员于2025年09月28日向当事人送达了上述2份《检验报告》及《检验结果告知书》。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复检申请。
经查实，当事人于2025年7月23日以*元/辆的价格从*经营部购进2辆电动自行车（生产企业名称均为*科技有限公司，产品型号均为TDT0016Z，整车编码分别为277522571040215、277522571072392），经当事人在经营场所内加装、改装后用于销售，销售价格为1130元/辆，于2025年8月20日被我局依法查获时，当事人未有售出加装、改装的电动自行车。上述2辆电动自行车加装、改装的部位均为：1、在电动自行车加装外设蓄电池托架，2、将电动自行车的鞍座总长度加长。上述2辆电动自行车经广西壮族自治区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抽样检验，检验结论均为：该产品本次抽样检验按GB 17761-2018判定：不合格。上述电动自行车货值金额共计2260元。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当事人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1份、经营者身份证复印件1份，证明当事人的主体资格及经营者的身份信息；

2.现场笔录3份，询问笔录1份，证据提取单1份，《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1份，《电动自行车产品合格证》复印件2份，《流通领域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复查抽样单》1份，《柳州市柳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检验委托书》1份，《检验期间告知书》1份，《检验结果告知书》1份，《检验报告》2份，证明当事人存在销售加装、改装的电动自行车的事实。

3. 收款收据复印件1份，经销商的《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1份，证明当事人进货来源。

以上证据均由经营者签名认可。

2025年11月14日我局向当事人送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柳北市监罚告〔2025〕184号），告知当事人我局拟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处罚内容及享有的权利。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

当事人销售的上述电动自行车，不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当事人的上述行为，违反了《广西壮族自治区电动自行车机动轮椅车管理办法》第十条第二项、第三项的规定，属于销售非法加装、改装的电动自行车的行为，本案货值金额2260元，无违法所得。

当事人加装、改装的上述2辆电动自行车尚未售出，符合《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基准（2023版》中《产品质量法》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从轻处罚适用情形。在案件调查过程中，当事人积极配合我局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主动提供购进的票据、产品合格证等证据材料，具有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规范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的指导意见》第十四条第二项规定的可以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情形。综合考量，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五条、第六条的规定， 我局决定给予当事人从轻处罚。    

依据《广西壮族自治区电动自行车机动轮椅车管理办法》第四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我局决定责令当事人立即停止销售加装、改装的电动自行车，并给予以下行政处罚：

没收上述非法加装、改装的电动自行车2辆（1、整车编码：277522571040215，生产企业名称：广西钻豹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产品型号：TDT0016Z；2、整车编码：277522571072392，生产企业名称：广西钻豹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产品型号：TDT0016Z）；
2、罚款2500元。
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凭《广西壮族自治区非税收入电子缴款通知书》到中国建设银行缴纳罚款。逾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我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接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柳州市柳北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十五日内依法向柳州市柳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柳州市柳北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11月25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三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一份办案机构留存。


